
各县（区）民政局、经开区社会发展局、高新区社会事业局：

现将《淮南市低收入人口“一次申请、分类审核确认”

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淮南市民政局

2024 年 1 月 5 日

淮南市低收入人口“一次申请、分类审核确

认”工作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推动低收入人口认定从“人找政策”向“政策

找人”、从“依申请”向“主动服务”转变，使群众申请更

加便捷、政府救助更加精准、部门协同更加高效，决定在我

市推进低收入人口“一次申请、分类审核确认”工作。为有

序推进工作实施，现制定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主要目标

在我市范围内困难群众申请低收入人口认定时，实行

“一次申请受理、一次承诺授权、一次审核确认、分类实施

救助”，即申请对象提出一次申请，低收入人口审核确认机



关根据其家庭收支情况、财产状况，分别确认为特困人员、

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低保边缘家庭、支出型困难家庭和其他

低收入人口，杜绝“反复申请、反复确认”现象。

（二）指导文件

以《淮南市特困人员认定办法》（淮民〔2021〕98 号）、

《淮南市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操作细则》（淮民〔2023〕89 号）、

《淮南市低收入人口认定及救助暂行办法》（淮民〔2021〕

106 号）、《淮南市临时救助工作操作细则》（淮民〔2023〕

88 号）等规定为依据，进一步优化办理流程，实现困难群众

“一次申请受理、一次承诺授权、一次审核确认、分类实施

救助”。

二、办理流程

1、申请受理。困难群众申请救助时，指导其填写相关

表格，一次性完成共同生活家庭成员及法定供养义务人家庭

成员基本信息采集、家庭经济状况核查授权及承诺等事项。

按照《淮南市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操作细则》、《淮南市特困

人员认定办法》、《淮南市低收入人口认定及救助暂行办法》、

《淮南市临时救助工作操作细则》相关要求，收集、核对相

关申请材料。对材料齐全、符合要求的申请应当予以受理，

对材料不齐备的、应当一次性书面告知需要补充的材料。可

以通过国家或地方政务服务平台查询获取的相关材料，不再

要求重复提交。



2、家庭经济状况调查。建立以家庭人口、家庭收入、

家庭支出和家庭财产为基本评价维度的家庭经济状况调查

体系，采取“先摸排状况、后分类确认”的模式开展经济状

况调查。

3、综合评审。针对困难群众提出的低收入人口认定申

请，低收入人口审核确认机关应当在征得申请人同意后，依

据家庭经济状况调查情况，主动按照“特困人员”“最低生

活保障对象”“低保边缘家庭”“支出型困难家庭”“其他

低收入人口”的认定顺序逐类进行审核，提出初核意见。

4、分类救助。低收入人口审核确认机关组织召开联审

联批会议，全面审核相关材料，并提出审核确认意见。对于

确认的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从确认之日下月起发

放保障金。针对新申请的特困人员或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当

月审核确认后的三个工作日内，按照该申请对象审核确认的

人均月补助标准发放临时救助金，相关程序在申请特困人员

或最低生活保障救助供养时一并进行。

县（区）民政局可根据审核确认权限下放工作实际，视

情修改行政文书，并报市低保中心备案。

5、信息共享。县（区）民政局要通过淮南市社会救助

大数据信息系统同农业农村、乡村振兴、医保、残联等部门

和单位，分层分类开展低收入人口信息查询、需求推送、数

据交叉比对等业务，动态掌握低收入人口就业状况、家庭支



出、困难情形等变化情况，对预警信息要加强线下核查，及

时处置淮南市社会救助大数据信息系统“预警监测”模块中

的预警信息。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切实落实。县（区）民政局要充分认识

做好“一次申请、分类审核确认”工作的重要性，要组织实

施好本辖区此项惠民政策，让群众实实在在感受到新政策带

来的便利。

（二）正确使用行政文书。县（区）、乡镇（街道）在

开展“一次申请、分类审核确认”工作时，逐步启用新的低

收入人口认定行政文书（见附件）。新行政文书可在市民政

局官网“资料下载”中下载。

（三）加强经办人员培训。县（区）民政局对辖区内社

会救助经办人员加强业务培训，确保工作人员能够全面了解

特困人员供养、最低生活保障、低收入人口认定及救助等政

策，熟练掌握“一次申请、分类审核确认”工作流程，高效

做好困难群众救助帮扶工作。

（四）广泛开展政策宣传。县（区）民政局、乡镇（街

道）、村（社区）要做好政策宣传，主动向群众介绍“一次

申请、分类审核确认”工作的办理流程，确保其能够最大限

度地享受有关救助帮扶措施，进一步提高社会救助的可及性、

便捷性、精准性。


